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同城分所

后续程序风险的提示
申请人：

您好！

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质检标[2015]608号）的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不再向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机构单独发放和更换组织机构代码证，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司法行政系统下辖行业各单位由司法部统一赋码。

目前的赋码方式会对领取律师事务所同城分所执业许可证造成一定延后，可能会使办理开业登记手续及派驻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受到影响，现就此客观情况进行告知和提醒。如仍提交设立同城分所之申请，请阅读下述语句并手抄已知悉。

已阅读上述提示，知晓并接受有关政策变动造成的影响。

申请人抄写：                                     

申请人亲笔签名：

                       律师事务所总所全称及印章

年   月  日

律师事务所开业登记手续告知书

（新设必读）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六十日内，按照规定办理开业登记，内容如下：

一、刻制律师事务所印章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为律师事务所必备印章，其它印章如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等为选刻印章。

二、财务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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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部门：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网上办理）。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财务信息平台”公众号，完成注册后登陆系统网址（http://bjls.youerp.cn）完成财务登记及财务人员备案，并打印回执，凭备案回执到市律师协会进行“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系统绑定。联系电话：13901124988。

三、办理“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

需携带的材料及办理地点等事宜可登陆“北京法人一证通平台”栏目(http://yzt.beijing.gov.cn/)，了解相关信息。

四、绑定“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

请先按上一步自行办理“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后再到市律师协会进行“律师管理系统”和“行政审批系统”绑定。办理“绑定”需携带的材料及办理地点等事宜可登陆“首都律师网”办事指南（https://www.beijinglawyers.org.cn/cac/1423120498154.htm）了解相关信息。

五、设立人变更执业机构

按照本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相关规定办理。

六、办理税务登记

办理部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税务登记部门。

七、办理银行开户

在银行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开设集体户，将申请人出资存入集体户，妥善保管银行出具的进账凭证。

八、印章印模和银行账户备案

完成前述各项开业登记手续后，将自选公司刻制的印章印模和开户行进账凭证，交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的区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